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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河道管理范围划界与确权可分步推进的原则指导下,探索基于高清影像、河道现状及规划等

矢量数据搭建工作底图,科学分析河段类型,因地制宜确定不同河段类型的范围标准,探索以内业为主、

外业为辅的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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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河湖水域确权是中共中央、国务

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任务,

明确河湖水域产权也被中共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列为重要的水利改革任务之

一。河湖水域划界确权有利于增强水资源

支撑保障能力,有利于落实河长制“加强河

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相关任务及水利工

程标准化管理工作要求,为今后的河湖水

域管理保护及河长制工作开展提供全面基

础性保障。河道划界确权是加强河湖管理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

的前提条件,更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水利改革的重点任

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充分

发挥河湖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克兰河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工作范围：(1)

源头--小克兰河汇合口段,长度52km,(2)小

克兰河汇合口--红墩镇大桥段,长度

29.7km,(3)红墩镇大桥--克孜加水库坝址段,

长度30.2km,(4)克孜加水库坝址--汇合口段,

长度114.1km,克兰和总长度226km,克兰河水

系具体分布详见图1：克兰河水系分布图。 

哈拉布
巴山

拉塘巴湖水库
阿苇滩 河河

特契河 别兰克克
河克阿拉哈 切哈
特拉 尔
尕阿

德阿勒木
汗

克
切

库尔
河图苏 河
齐 兰 克

小木岭 河背
提

克特齐
尕
拉 兰
阿

克
大

N克兰河流域水

 

1 划界原则 

坚持权利和责任明确的原则。依据

法律划定河流管理和保护的界限,根据

分权划分和分级管理的要求,合理划分

管辖范围内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和监督

职责。明确权利和责任的所有权,维护河

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坚持依法侦查和

登记的原则。按照制定计划,检查现状,

划定权利,公告,纠纷调解和所有权登记

等程序,确定河流状况和范围边界,并依

法弄清各种所有权。在房地产登记的基

础上,坚持资源公有制,合法财产权和权

利统一确认的原则,并按照规范统一确

认和权利登记。制定符合阿勒泰地区实

际情况的划界和确认实施计划,并遵守

一项划界和确认的政策和分类指南。积

极探索新技术指导,引入“3S” ,

“Internet+”等调查确认方法,实现河

流等各种房地产的统一调查,统一确认,

统一存储和统一注册。坚持将成果分享

部门联系起来的原则。为了节省调查成

本,协调各种权利确认结果的继承和利

用,避免重复调查和返工。充分利用现有

水利设计,水资源确认和小型水利工程

项目权限确认的完成结果,收集流域整

治,湿地确权,登记等权利确认数据,实

现有效衔接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

调查结果的共享和应用。坚持依法划定。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

准和项目批准文件,开展河流划界工作。

坚持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我们必须尊

重历史演变,满足河流和湖泊管理及保

护的实际要求,并从事实中寻找真理,以

确定划界的原则和标准。 

符合现实管理情况。要实现河流上

中游和下游管理范围的边界的顺畅连

接；包括河道封闭和治理的成果,特别是

由退耕补贴的耕地纳入管理范围；认真

研究特殊河段和特殊建筑物,力争不遗

余力。 

图 2  配置工作底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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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底图配置 

由于河流划界工作线的面积大且地

形复杂,使用现场勘测既费时又费钱,并

且划定工作是根据工作底图进行的。工

作底图由无人机飞行的高清图像,河堤

矢量图,河道防洪规划,治理规划,路堤

工程设计图,土地利用图等组成。2020

年10月飞行的无人机的高清图像,其坐

标系为国家2000坐标系；河流堤防的矢

量地图可以利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

结果和水利工程的专项调查；土地利用

可以是采用国土三调成果。具体配置流

程如图1所示。 

3 河道划界范围确定 

3.1岸线边界线划分的原则 

(1)根据克兰河沿岸利用和保护的

总体目标和要求,结合河道状况,海岸线

的自然特征,各河段的海岸线资源状况,

遵循防洪安全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水

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要求,并按照合理利

用与有效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划定海岸线

边界。(2)根据克兰河近期综合治理的要

求,协调短期和长期的防洪工程建设,河

流生态功能保护,滩涂土地合理利用,土

地利用等其他规划,以及各个部门对海

岸线利用的要求,结合需求和可能性合

理地划定。(3)应充分考虑吉兰河流域的

特征,地形和地质条件,河流状况演变趋

势及其与开发,利用和治理的相互作用,

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双方的影响,防

洪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对海岸线的利用

和保护要求,合理划分河流左右岸的边

界线等因素。(4)城市段海岸线边界线应

充分考虑城市防洪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要求,结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海岸线

开发利用的现状和保护的思路,城市景观

等因素。(5)划定海岸线边界线应保持连

续性和一致性,尤其是在各个行政区域的

交界处。 根据河流的特点,应综合考虑各

行业的要求,协调海岸线的资源条件和区

域经济发展。 在综合考虑国家需求等综

合因素的前提下,应科学合理地划定界线,

避免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同而造

成海岸线边界的不合理划分。 

3.2岸线边界线的划分方法 

该项目主要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发布 

 

的《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办河函[2019]394号)的要求。

于2019年3月25日,并结合水利部水利水

电规划设计总局的《关于印发〈国家河

流(湖)海岸线利用与管理规划技术规

程〉的通知》(水宗彦［2008］第252号)

应用于划定边界。 

沿河水利工程有管理范围的,原则

上由工程建设管理单位提供管理范围；

未提供管理范围的,依据《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办法》168号文

中的规定进行划定；规划的水利工程,

按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单位提供的征迁线

作为管理范围边界线。 

 

3.2.1临水边界线。应按照以下原则

或方法划定临水的界限,并应尽可能保

留足够的存储空间。 

(1)对于有明确控制线或整治计划

线(通常为中水整治线)的河流,应将控

制线或整治计划线用作临水边界线。(2)

与河床建设或平滩流相对应的水位与作

为平原河滨水边界的土地面积或海滩和

水槽的边界线的交点。(3)对于山区和丘

陵地区的河流,洪水波动剧烈,海岸线陡

峭。对于山区河流,将防洪设计水位与陆

地面积的交点用作临水边界线,该边界线

可指的是一定的回水期(例如每两年一次

或每五年一次)的洪水线和适当的河流宽

图 5  无堤防的山丘区河道管理范围示意图 

图 4  无堤防的平原区河道管理范围示意图 

图 3  有堤防的河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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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定临水边界。(4)以正常水位与湖岸

之间的边界为临水边界。对于尚未确定

正常存储水位的湖泊,多年的平均湖泊

水位与海岸之间的边界可以用作临水边

界。(5)水库区域通常以正常蓄水水位与

岸边的分界线或水水库移民迁建线作为

临水边界线。(6)河口以防波堤或多年平

均高潮位与陆域的交线作为临水边界线,

需考虑海洋功能区划等的要求。 

3.2.2外缘边界线。根据《水利部关

于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河湖〔2018〕314号),可以将江

湖湖泊管理范围线作为外缘线,但不得

小于江湖经营范围线。尝试向外扩展。 

(1)对于堤防工程的河段,外边界线

可以是划界的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的外边

缘线。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的外缘线一般

是指堤防背水侧的宽度。一级堤防的宽

度为30-20米,第二和第三级堤防的宽度

为20-10米,第四和第五级堤防的宽度为

10-5米。(2)对于无堤防,无规划的江河

湖泊,可以将两侧的河岸作为外边界线,

也可以采用经核定的历史 高洪水位或

设计洪水位与海岸之间的边界线作为外

边界线。(3)在库区中,将由库管理单元设

定的管理范围或保护范围线用作外边界

线。如果没设置管理范围,则通常使用相

关技术规格和水文数据认可的设计洪水

位或检查洪水位库区的淹没线作外边界

线。(4)对已计划建设的防洪工程,水资

源利用与保护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的河段,应按照工程建设计划的要求预

留工程建设用地；外边界线应在此基础

上划定。河道(河段)及堤防分类和管理

与保护范围如图3、4、5所示。 

4 河道划界流程 

根据数据收集,工作底图的配置,初

步划界结果的绘制,审查和调查,划界结

果的产生,边界桩的掩埋和边界公告等,

有条不紊地进行河流划界工作。以下内

容着重于绘制边界,调查、确认权利以及

埋设界桩的三个环节。 

4.1绘制界线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靠矢量编辑,距

离测量和地理信息平台(GIS平台)的缓冲,

遥感判读等综合技术,为有无路堤的路段

绘制了边界。一是建设项目和规划项目优

先。其次,按照治河计划中的防洪线划出；

第三,参照当地报告分界线确认权利； 后,

除污染工厂外,应避免村庄和工厂等永久

性建筑物,并保持边界平整原则,划定河流

管理范围的边界。具体步骤如下： 

(1)收集和整理比例尺为1:10000及

以上的地形图,并以河流,湖泊和水利工

程的管理范围,对正射像进行0.3米精度

的航拍。(2)使用地形图作为基础图,可

以通过高精度正射影像图进行补充。内

部和外部业务方法用于首先在地图上执

行操作,完成管理范围线的布局,并以一

定的间隔和拐点预先安排边界点；然后

通过现场,根据设计图纸,对管理范围线

和边界点进行测量并放样,然后对结果

进行审查。(3)管理范围：生产和安装生

产线桩(品牌)和公告板。(4)根据现场放

样的情况,在管理范围线以外的某个区

域,利用内部业务划定保护范围线,形成

管理(保护)范围边界和边界点的布局

图。(5)编制划界报告(包括报告,管理

(保护)边界线和边界点设置计划,控制

点结果表,移位边界桩点记录,边界桩

(公告牌)结果表,边界桩(公告牌)身份

证书),划界报告的编制纲要。 

第二过程和第三过程可以同时执行

或交替执行。 

4.2调查确权 

包括岸线边界调查、管理范围和保

护范围调查状况、自然资源调查、权属

界线调查、土地利用状况调查、不动产

权利调查。 

4.2.1河道调查范围。划界确权范围

内河流。工作范围跨行政区域的河湖水

域岸线确权登记,依属地管辖原则确定,

按照水利部门统一确定的名称,统一的

调查范围,实现无缝对接。 

4.2.2调查方法。利用外业测绘编制

的1:2000比例尺地形图为工作底图。采

用内外业结合的调查方法,对河流水域

岸线界线进行调查,核实并确定权属界

线,对界址走向进行详细描述,。重点调

查核实河流与村内集体经济组织之间、

与国有之间的土地权属界线,查清每一

条河流水域的土地权属界线、地类和面

积等地籍信息,确保基础地籍信息详细、

准确、可靠；可采用实测界址点坐标并

计算宗地面积。 

4.2.3确权公示。预划调查单元通过

审查后向社会发布通告。通告的主要内

容包括调查确权单元的预划分、登记的

期限、类型和范围、需要集体土地所有

权人等相关主体配合的事项及其他需要

通告的内容。 

4.3埋设界桩 

边界图批准后,应放置标牌的边界桩

和嵌入点。其中,边界桩埋在管理边界的

拐点和重要点。在管理边界拐点处的边界

桩与重要点之间,在150-200m的距离(即

边界桩坐标点)处确定虚拟桩。在人类活动

频繁的区域,埋设标示牌,界桩详见图6。 

 

图6  界桩示意图 

5 总结 

本项目采用无人机生产前工作基地

图的河流划界工作方法,具有投资少,效

率高的特点。暂时避免了因确权工作引

起的土地所有权,土地补偿等一系列问

题。迅速明确河流管理职责的范围,及时

开展河流管理与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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